
窗帘销售合同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为了增强甲乙双方的责任感，确保双方实现各自的经济目的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订立本合同以共同遵守。


   第一条：产品型号、规格、及合同价


   1.1产品型号及规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1.2合同单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施工米数：   米（窗帘布明细详见附页）
1.3合同总价人民币 ¥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）。

   第二条：产品标准及要求

    2.1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生产制作，没有国家标准的，应符合行业标准。


   第三条：交货时间


   3.1交货时间：合同签订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安装并验收合格。

3.2乙方必须按甲方规定的时间安装完成，若未按甲方规定时间安装完成，乙方将负责由此造成的损失。



 3.3甲方在规定安装的时间，甲方没有提供具备安装的条件，甲方将负责由此造成的损失。


  3.4如遇特殊原因需更改工期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
  第四条：付款方式（总价见附页清单明细）
4.1施工完成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一次性支付合同总款。



 第五条：甲乙双方的违约责任


  5.1因乙方原因造成工程不能按期完工，乙方应向甲方赔偿延期违约金，延期违约金按每延迟一天合同总价的1‰计取，并承担因此造成的甲方的损失。


   5.2因甲方原因造成工程不能按期完工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延期违约金，延期违约金按每延迟一天合同总价的1‰计取，并承担因此造成的乙方的损失。


   第六条：产品质保期两年。

第七条：争议的解决方式：双方约定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
  第八条：合同效力及份数


  8.1本合同一式叁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。


  8.2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。


  8.3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条款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第九条：安全责任

9.1乙方在安装过程中的一切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，因安全事故引起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，全部由乙方承担。



 甲方将材料的货款付至乙方指定公司账户

乙方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税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（盖章）： 

代表（签字/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定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（签字/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定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